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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短视频的间接侵权之中，作为短视频网络平台的核心技术方法——个性化推荐算法的介入，带来了更

高的侵权风险和侵权形式。对于平台援引“避风港原则”的正当性也备受质疑。其主要原因是算法推荐

模式下，网络平台的主观过错认定标准模糊。本文重点分析网络平台的主观过错责任，其通过理论与司

法实践为依据去合理拓宽“明知”的适用范围，以此提高平台间接侵权的认定的可能性，更有利于平衡

平台与权利人之间的关系。其次对平台的惩罚性赔偿适用问题，为了避免加重平台的经济负担，应该严

格按照“故意 + 情节严重”构成要件。而且从利益平衡和技术可能性角度来看，数字推荐模式下的平

台应该承担更高的注意义务，采取必要措施去预防和制止侵权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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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indirect infringement of short video, the intervention of personalized recommendation al-
gorithm, which is the core technology of short video network platforms, brings higher infringe-
ment risk and infringement forms. The legitimacy of the platform’s invocation of the “safe haven 
principle” has also been questioned. The main reason is that the subjective fault identification 
standard of network platform is fuzzy under the algorithm recommendation model.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subjective fault liability of the network platform, which reasonably 
broadens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knowing” through theory and judicial practice, so as to im-
prove the possibility of determining the indirect infringement of the platform, and is more condu-
cive to balanc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latform and the right holder. Secondly, the appli-
cation of punitive damages to the platform, in order to avoid increasing the economic burden of 
the platform, should be strict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tentional + serious circumstances” that 
constitute the elements. Moreov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est balance and technical possi-
bility, the platform under the digital recommendation model should bear a higher duty of care and 
take necessary measures to prevent and stop the occurrence of infrin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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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 CNNIC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 2022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为 10.51 亿。

其中短视频用户规模增长最为明显，达 9.62 亿，占网民整体的 91.5%，短视频行业的迅猛发展急需司法

系统进行更新。短视频用户顺应发展潮流，越多地参与到短视频的创作和传播、转播的行列大军里面，

但是激发了视频发布和传播的分享欲的同时也导致了侵权行为更加简捷。通过裁判文书网搜集而知[1]，
2021 年，著作权民事侵权判决案件共 26676 件案件，其中权利作品为视频的案件共 2549 件，占 9.56%。

而对于权利作品视频侵权的案件中，一般网络平台用户不合理剪辑影视作品导致侵权的案件占绝大多数。

而对于大量侵权影视作品的剪辑视频背后，利用算法技术传播作品是否构成作品侵权的手段正在受到更

多关注。 
2022 年 10 月 26 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B 公司侵害 A 公司 1电视剧的著作权，判令其

赔偿 A 公司经济损失 3200 万元。这项数字创下短视频侵权的最高判赔记录，是去年最高额的 16 倍。其

本案争议点有两个：1) 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构成侵权；2) 赔偿金额是否合理。法院经审理后认定：涉案

作品热度极高，多次出现在 B 公司平台相关搜索联想推荐位置，并显示有推荐标签，其相较于其他普通

作品，更加具有显著性，更容易被 B 公司所知晓。因此，对于法官作出侵权判决时考量的因素包括算法

推荐技术，即算法推荐技术一定程度上明晰了网络平台的主观意图，对认定侵权行为责任具有推动作用。 

Open A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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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算法推荐服务的基本原理 

在当今“碎片化”和“快餐文化”的时代，观众习惯于在碎片化的时间内进行娱乐消遣，比起吸收

整个影视作品的长视频信息的过程，用户更偏爱短时间内知悉剧情和一些经典画面。因此，为了迎合观

众的喜爱，影视剪辑类短视频便出现并迅速火爆全网，平台用户未经许可对影视作品进行剪辑将时长数

小时的影视作品浓缩成十几分钟的影视解析以及利用影视里的画面加上自己的配音或者对故事情节进行

二次创作之后发布到网上侵犯了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改编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等权利。 
网络平台在传播发布者的视频内容时一般经过三个过程，包括初审–传播–加权推荐。首先，视频

在发布之前，在机器和人工的共同配合下对内容是否涉及违法违规进行初步审查。之后平台将视频投入

流量池内供大家浏览和点赞评论和转发。一些视频在受到广大关注之后平台将会利用算法进行推算，平

台通过考虑内容特征、用户特征和环境特征等三个维度的变量，结合协同过滤和网络结构的推荐方法，

在信息过载的网络中帮助用户搜寻感兴趣的内容[2]。换句话说，即通过用户对每一篇文章的点击和浏览

时长来推算用户的兴趣值，之后算法技术将会总结出哪些视频内容将能够更能够成为平台的未来收益的

“流量摇钱树”，平台将从数据库里将这些视频按照用户兴趣高低排列，前十名被优先推荐给用户，使

该视频分发到更多用户的开始界面和猜你喜欢的界面里，以此获得更多的浏览量。在整个传播过程中，

短视频平台通过算法技术向用户进行的推送是用户获得涉案视频内容的必要条件。 
总之，当许多片段被剪辑成包含影视作品的主要情节、人物和画面的短视频后，在通过网络短视频

的算法推荐之后，往往起到了“代替”原影视作品的效果，从而对原作品权利人产生了侵权的法律后果。

所以，短视频用户的侵权行为与短视频网络平台密切相关。 

3. 避风港原则的适用尴尬处境 

“避风港”原则[3]是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归责避免的方法，当追究用户构成著作权直接侵权之

后，向网络服务提供者主张间接侵权责任时，平台会以在涉案侵权视频传播过程中只提供了空间服务，

并没有实际参与视频内容的制作，且在收到侵权通知之后便立即下架涉案视频为理由免除自己的责任。

司法实践中，网络服务提供者一般都以“避风港原则”为免责理由且毫无疑问得到了法官的支持。算法

技术带来的法律风险，不能使平台躺在“避风港”里安然自得。随着越来越多的侵权案件出现，对于平

台仍然以“通知 + 删除”原则的正当性正在受到质疑。因为针对以往著作权侵权案件，对平台的责任追

究是事中制止、事后规制，这种方法不适合如今的利用算法技术去传播涉案侵权视频的平台。对于平台

来说，不仅仅是受到侵权通知后才“明知”，在帮助传播过程中已经对侵权视频“明知”事实得到更多

支持[4]。因此，为了规避“避风港”原则的漏洞，我国 2013 年实行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案件法律规

定》(以下称《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定》)中第 8 条第 1 款明确：在实际的案件审理中，法院应当根据平台的

主观过错大小，判断其是否承担教唆、帮助侵权责任，这其中的过错就包括对第三人侵权行为的明知或

应知。而第 9 条罗列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应知”的情形，其中包含一条“主动对网络用户上传的作品进

行编辑、推荐等行为”。对于以个性化推荐为主要核心技术方法的网络服务平台，平台运用算法技术进

行加权推荐的整个过程都体现着平台的主观价值选择和追求，平台对用户上传视频和实际操控的行为和

意图与《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定》中的第 9 条所规定的情形相符合。平台在算法推荐模式下，因其明知或

应知的主观意图存在不再适用避风港原则。 

4. 平台主观过错的认定 

实践中，针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著作权间接侵权认定比较混乱，究其原因是网络平台的主观过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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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标准比较隐约。但随着互联网技术等大数据的发展，网络著作权侵权又变得简捷，侵权现象比比皆

是。所以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即明确网路服务提供者的过错认定问题迫在眉睫。 

4.1. 故意与过失 

根据《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 1197 条规定由该规定可看到，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知道”，是

判断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构成侵权的关键。现在理论与司法实践中都认为行为人的主观过错包括“明知”

和“应知”两种状态[5]。然而对于过错责任原则应否可以具体推出侵权人是有“故意”还是“过失”的

主观意图。我们知道，在侵权法领域，通常认为过错责任包括故意与过失。尽管我国《民法典》对“故

意”没有直接界定，无法从现行法律条文上获得证成，但是，通说认为民法中的故意与刑法中的故意无

异[6]。从《刑法》第 14 条规定：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

果发生”之主观状态，可以看出过错责任认定标准的“明知”即是刑法上的故意。故意侵权的行为人对

于给他人造成损害、侵犯他人权利有认知能力和控制能力，行为人掌握主动权，但是行为人依旧明知故

犯，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或者利益而去选择造成损害。民法上的过失一般只采用客观标准去认定，即行

为人是否尽善良之注意义务，可以通过事件的特殊性或者行为人的职业特征等因素来考虑是否违反了注

意义务。所以一般情况下，构成故意必须在认识上属于“明知”，构成过失则一般在认识上属于“应当

预见”，即应知，两组概念存在两两对应关系。 

4.2. 明知与应知 

那么对于算法推荐背景下的网络平台其主管侵权意图是“故意”还是“过失”我们可以通过缕清明

知和应知的认定标准来分析。 
“明知”是一种客观事实，需要完整的证据支持。《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 1195~1196 条规定了

“通知–删除规则”，该条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接到权利人的侵权通知后，应当及时采取删除链接

等制止侵权继续的措施，如果不采取措施，将构成侵权。该规则为典型的“明知”的认定标准，而且司

法实践中我们一般会仅仅通过“通知 + 删除”规则这一种标准去认定侵权人的明知状态。 
“应知”的主观状态是法律规定的推定规则去认定，从《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 1197 条规定的“红

旗原则”来看。即判断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承担了与其行为和能力相符的注意义务，如果其尽到相应的

注意义务，就可以依此推定其主观上没有过错，不构成“应知”，反之构成。实践中需要结合各种客观

因素来推定，即根据客观存在的事实去认定具有高度盖然性的标准以此知道侵权行为的存在。 
由于实践中去满足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明知”状态的范围较窄，立法者通过扩大“应知”认定标准

的范围来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当网络服务提供者不满足“明知”的状态时，还可以去探究是否违反

了注意义务来证明平台的“应知”过错。所以，对于传统的网络平台侵权判定中，一般都会认为算法推

荐行为提高了平台知悉用户侵权的可能性，但这种知悉的可能性仅仅只满足“应知”的状态，即网络服

务提供者主观上具有过失。比如深圳市迅雷诉北京三面向一案 2 中，法院认为平台纯技术手段的存储服

务不产生“应知”的意图，网络平台的“应知”是指通过人工干预，对涉案视频在传播过程中进行涉入

主观价值的整合、编辑、处理。《XX》电视剧案 3一审判决亦是如此。该案法院认为，对于已经被正常

推荐、进入传播过程中的短视频，Z 公司仍然会对其传播热度(点击量)和评论情况进行监测，并对满足一

定条件的短视频进行复审，Z 公司对于侵权视频以及相关的评论并不存在难以知晓的可能。因此，Z 公

司知道或者有合理理由应当知道其用户实施侵权行为。 

 

 

2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津贴 01 民终 2830 号。 
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8)京 0108 民初 4942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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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主观故意的判定 

但是，利用算法技术对涉案侵权短视频的实时监测和操控的主观意图是否可以从“应知”递升为“明

知”，摆脱仅依靠“通知 + 删除”原则的局限。以此提高网络平台侵权的可能性和适当加重网络平台的

侵权责任，有利于对权利人权益的保护。 
算法数据模式下平台对视频的传播介入自己的主观价值选择不能完全满足认定平台侵权中的“明知”

标准，还要证明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被推荐的视频内容为侵权作品。对于视频内容创造者用户来说，对

于如何认定其发布的视频属于侵权视频，涉及侵权视频的举证证明责任分配。根据《著作权法》第五十

九条第二款规定：如《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2022 年修正)第九十一条规定被告如果不能证明其经过许

可或者合理使用时，就构成侵权。即当 B 公司平台的涉案视频构成侵权视频之后，如何去追究 B 公司平

台的故意侵权责任，即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明知案涉视频为侵权视频[7]。 
在 Y 电视剧案，A 公司在该剧上映之前已经给 B 公司发了预警函，要求平台采取有效措施避免侵权

行为的发生。但是该剧上映之后，A 仍然发现 B 公司平台上存在大量涉案作品的剪辑视频，并且在 B 公

司平台搜索栏里输入“Y”字后，可以在首位推荐中看到“Y”“R”等字样。本案 B 平台明显知道 Y 电

视剧的剪辑视频属于侵权视频。在《XX》电视剧案中，虽然 Z 公司聘请的专家辅助人出庭时表示，“推

荐系统向用户推荐视频，通常不会进行内容识别后再推荐”[8]，C 公司提交了包括自己在 D 平台上上传

有关“《XX》电视剧”的剪辑视频的证据，字节公司发现即使视频内容不是有关“《XX》电视剧”内

容，但标题与“《XX》电视剧”有关联却通过了平台审核，而剪辑视频内容不是涉案作品的，但标题以

“《XX》电视剧”命名却没有通过审核。因此，被算法选中并推荐给用户的侵权视频标题中可能并不含

有影视关键词，用户主动搜索难以找到侵权视频内容，平台利用算法技术向用户进行的推送是用户获得

涉案视频内容的必要条件。法官针对 C 公司提交的这些证据，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判定，

对于 Z 公司明知用户发布的剪辑视频构成侵权具有重大可能，而明知案涉视频是侵权视频而继续推荐，

可以认定其行为具有主观侵权的故意，所以对于平台主观过错已经达到“明知”的认定标准。 

5. 惩罚性赔偿适用的探讨 

根据我国《民法典》第 1185 条、《著作权法》第 54 条均对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要件作出了明确规定，

即在间接侵权人主观上系“故意”，且侵权行为客观上构成“情节严重”时可适用惩罚性赔偿。因此侵

权人实施行为的恶劣程度，是确定惩罚性赔偿的首要考量因素。从上文可知，对于算法推荐背景下网络

服务提供者的主观过错达到“明知”的认定标准，平台对涉案视频进行实时监控和管理的行为认知状态

构成故意侵权，因此引出对惩罚性赔偿的主观故意认定标准与平台侵权行为认定中的“明知”是否完全

相符的思考。北京市高院颁布的《关于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审理指南》4 (简称《北高

惩罚性赔偿审理指南》)总结了构成明知的四种情形：1) 收到知识产权人发出的侵权通知；2) 收到行政

单位发出的侵权通知；3) 因用户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而参加的司法程序；4) 网络平台与用户共同实

施侵权行为。我们可以知道惩罚性赔偿的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算法背景下平台主观过错的“明

知”标准似乎与第四条相符，但是第四条是平台与用户构成共同侵权的类型划分，而现有法律仍然认为

平台构成间接侵权，其主观故意的程度不能逾越法律规定达到共同侵权的高度。 
在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实施间接侵权行为系主观故意的基础上，还应确认其所实施的侵权行为构成

“情节严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审理指南》第 4.3
条：中规定了情节严重的情形。在 Y 电视剧案中，西安中院认为在权利人反复进行事先预警、事中投诉、

 

 

4《关于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审理指南》第 4 条第 3 款规定。(这是法律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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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诉讼、申请行为保全的情况下，B 公司对平台用户大量、密集实施侵权行为，难谓不知。后 A 公司

多次向 B 公司发送侵权通知，要求其删除侵权内容，其一家代理曾发送侵权通知函 64 次，涉及侵权链接

累计 751 条，B 公司在接到上述投诉后 5 日内下线率为 72%；7 日内下线率为 90%。B 公司平台在收到

通知后，并没有立即下架所有侵权视频，其主观上是已经构成明知的故意，其在情节严重也符合《指南》

的第五款。因此，对于从故意和情节严重两方面都符合，本案对 B 公司平台主张惩罚性赔偿的无不妥之

处。 
然而惩罚故意侵权是该制度设置的正当性基础，对于过失侵权虽然存在过错仅需要承担补偿性损害

赔偿责任，施加过重的赔偿责任会导致罚不当责[9]。 
对于本案没有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规定，究其原因为法院认定平台主观意图仍然属于过失，其认定平

台的主观过错时仍然以出“应知”的范围。而且对于算法推荐技术的数字平台侵权责任上要认定惩罚性

赔偿的规定，应当坚持积极审慎的原则，加重网络平台的经济负担不利于互联网行业的发展。因此在适

用的惩罚性赔偿时，对间接侵权行为的主观故意和“情节严重”构成要素应当从严把握，还要综合考虑

数字平台版权侵权责任的特殊性。首先，数字平台与网络用户的连带责任具有特殊性。版权人可以要求

数字平台经营者承担责任，但平台难以要求网络用户承担责任，网络用户的侵权情况过多，平台对用户

的追责成本过高。其次，应当正确处理酌定赔偿、法定赔偿与惩罚性赔偿的关系，在适用酌定赔偿和法

定赔偿时，以补偿权利人的损失为原则，防止变相实行惩罚性赔偿。 

6. 提高注意义务的必要性 

算法推荐模式下的侵权行为，权利人很难发现和取证涉案侵权视频，因为使用一般搜索时大量的视

频标题中不含有相关影视的关键词。如果要求权利人查找、发现侵权内容后进行通知后，短视频平台才

针对通知的内容进行删除，必然难以及时、有效制止侵权行为的发生，因此提高平台注意义务是必要的。 
从算法技术的原理来看，短视频平台可以通过算法技术对内容进行识别和过滤，对内容的优劣进行

筛选，也可以通过用户的点赞和关注、评论情况，对关注的兴趣取向进行推算，最终精准推荐观众喜爱

的视频，并在加权推荐过程中对推荐视频进行实时监测和复审召回[10]。平台运用算法技术进行加权推荐

的整个过程都体现着平台的主观价值选择和追求，因此，平台有义务对侵权结果承担责任，更有义务利

用技术去优化推荐系统以预防和制止侵权损害结果的进一步扩大。而且基于平台的技术能力，要求平台

采取一定程度的审查及屏蔽措施，比如要求平台在知道涉案侵权视频发布后理应及时采取侵权提醒、阻

碍传播、主动删除、封禁账号等合理措施，从源头预防和制止侵权行为的发生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11]。
此外，算法推荐技术的运用提高了平台对内容整合处理的效率，极大地促进平台的视频传播的速度和范

围以及平台的收入。然而技术的进步给平台带来了收益的同时又增加了侵权的风险，而对平台的注意义

务要求却停滞不前实属不合理。因此，如果法律要求运行推荐算法的内容分发平台承担一定的义务，可

以适当提高权利人的地位，重建权利人与传播者之间的平衡关系。 

7. 结语 

算法推荐模式下著作权侵权行为普遍发生，尤其网络平台侵权行为具有隐蔽性以及“避风港”原则

滥用的广泛性反向激励网络平台冒险去实施违法帮助行为。权利人在维权过程中存在取证难，风险大，

成本高，赔偿金额低等顽疾造成权利人损失严重，对创作者的创新发展造成影响。权利人和网络平台关

系逐渐僵化，对构建健康和谐运行的互联网环境构成阻碍。因此，应当理清算法推荐背景下网络平台的

主观过错责任，提高侵权认定的可能性。网络平台利用算法技术对短视频传播过程中，对侵权视频是主

观认识是明知的。但是推荐算法的运用也并非为侵权而生，而是为了提高用户的体验感和舒适度，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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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性问题也应该严格按照“故意 + 情节严重”的构成要件，不能盲目加重平台的赔偿负担。最后，为

了构建更和谐的网络环境，平台应该提高注意义务，采取积极措施去预防和制止侵权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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